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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本文件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2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二司业务管理、政策法规司统筹管理。
5 本文件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分技术委员会（SAC/TC288/SC 10）技术归口及咨询。
6 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洋油气分公司、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 主要起草人：朱可尚、胡震亮、汪文广、张文沛、吕松松、张学彬、曹旭、景英华、郑长青、韩升、贺东旭、郑立新、王志刚、刘建华、季玉超、王安鹏、高彦文、陈成、魏夕原、张圣柱、焦权声、申得济、巩亚明、王志月、任晓辉、姜晓、邹伟、王晶、李伯群、陈刚、段秉红。
8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1 范围
1.1 本文件规定了石油天然气（含页岩气）开采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准则。
1.2 本文件适用于石油天然气企业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6.15 爆炸性环境第15部分：电气装置设计、选型、安装规范
GB 40554.1 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第1部分：总则
GB 42294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
AQ 2018 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公众安全防护距离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排查途径和判定
（原文无正文内容，仅保留章节标题）
5 判定要素
5.1 通用判定要素
5.1.4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5.1.5 未按GB 40554.1、GB 42294的规定制定特殊作业许可管理制度，或许可管理制度未执行。
5.1.6 未建立变更管理制度，或未履行变更管理制度。
5.1.7 未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编制火灾爆炸、弃平台、井喷失控、人员落水救助、硫化氢泄漏的专项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或未按规定定期组织演练。
5.1.8 未对承包商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 未与承包商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b) 未开展承包商入场审查；
c) 作业前未对承包商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d) 未开展承包商安全生产考核。
5.1.9 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设计要求设置探测报警装置。
5.1.10 擅自关闭油气生产现场的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有毒有害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紧急关断系统，或系统主要功能失效。
5.1.11 爆炸性气体环境0区、1区的生产作业场所，未按GB 3836.15的规定设置、使用防爆电气设备，或防爆性能失效。
5.1.12 石油钻机、修井机未配备天车防碰系统，或系统功能失效。
5.1.13 未按设计要求配置、安装、检验井控装置，安装完毕或更换承压部件后未进行试压。
5.1.14 地层压力大于或等于70MPa，或井口关井压力大于或等于35MPa，或地层气体介质硫化氢含量大于或等于1500mg/m³（1000 ppm）的油气井，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 钻井作业未经开钻验收合格施工；
b) 修井作业未经开工验收合格施工；
c) 未经建设单位批准，钻开第一套油气层或打（射）开目的层；
d) 现场配制的钻井液密度及储备的加重钻井液、加重剂不满足设计要求。
5.1.15 地质录井使用的综合录井仪、气测录井仪及其他探测与报警装置主要功能失效，或擅自停用。
5.2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专用判定要素
5.2.1 含硫化氢天然气井与民宅、铁路、高速公路及其他公共设施的防护距离不符合AQ 2018的要求，且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5.2.2 未对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油气管道、石油工程施工现场、生活营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或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时，未重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5.2.3 在雷电、6级及以上大风、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下，未停止起下钻、起放井架、高处作业、甩钻具施工。
5.2.4 高含硫化氢油气井钻井、修井作业未设置放喷点火装置或放喷点火装置失效，未明确点火条件或未指定点火决策人。
5.2.5 天然气处理及增压设施与反应炉等高温燃烧设备连接的非工艺用燃料气管道，未在进炉前设置两个截断阀，两阀间未设置检查阀。
5.2.6 储罐区防火堤出现塌陷，或管道穿过防火堤处未使用非燃烧材料封实。
5.2.7 液化烃、压缩天然气运输槽车充装系统，未设置紧急切断阀或拉断阀。
5.2.8 甲、乙类油品离心泵或天然气压缩机，未在出口管道上安装止回阀。
5.2.9 进出天然气站场的天然气管道，未设置截断阀。
5.2.10 储气库最大注入压力超过储层、井、管道、相关设施的设计压力中的最小值。
5.2.11 压裂施工现场使用未经检测合格的压裂管汇元件，或施工高压区未采取安全挡板等硬隔离措施。
5.2.12 高压、高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及储气库气井未设置井口自动关井装置。
5.3 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专用判定要素
5.3.1 海洋石油设施未制定防台风应急预案，或不按照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安全处置和撤离。
5.3.2 自升式钻井、修井平台插桩作业前，未根据地质调查资料或邻井资料进行风险分析并制定应急预案。
5.3.3 海上固定平台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或可继续使用年限，未经主结构安全评估合格继续服役。
5.3.4 海上有人值守固定平台和浮式生产储油装置未按规定设置消防系统，或系统主要功能失效。
5.3.5 海上固定平台和浮式生产储油装置未按规定设置救生艇（筏），或救生艇的释放、动力、供气功能失效。
5.3.6 气井、自喷井未按要求安装井下安全阀，或井下安全阀功能失效。
5.3.7 靠船侧布置于导管架外侧的在役油气输送立管未采取防碰撞保护措施，或保护措施失效。
5.3.8 浮式生产储油装置原油舱未设置超压、真空的两级保护，或两级保护未正常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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